交易承诺书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                          自愿参加2017年4月12日上午9：00至2017年4月13日下午15：00（延时报价阶段除外)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在线资产处置O2O平台——产金所网站进行的临安市青山湖街道翠紫苑21幢102室房屋租赁权项目交易活动，并自愿承诺如下：

1、我方已充分了解本次临安市青山湖街道翠紫苑21幢102室房屋租赁权的《交易须知》、《成交确认书》（样本）、《房屋租赁合同》（样本）等本次招租文件的全部内容，并愿意受其约束。

2、我方已对本次招租的房产的房屋质量、具体位置、房产面积和土地面积的现状均进行了充分了解，对本次公开招租的房产现状均已进行了充分了解。若我方竞得出租标的，同意按出租标的交接时的现状进行租赁房屋的移交，保证不会就现场实物现状提出任何异议并愿意接受一切风险与责任。
3、我方承诺对我方的用户名、密码、手机号码的安全负责，任何人使用我方用户名、密码、手机号码登录交易系统的，其在交易系统的一切行为均视为我方本人的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及责任均由我方承担。

4、我方知悉并同意：本次招租出租方与我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出租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样本为准，若我方成为承租人，我方承诺将严格按照《交易须知》、《房屋租赁合同》等履约全部义务。
5、我方知悉并同意：若我方成为承租人，本次招租标的成交后，按照出租方的要求，杭州产权交易所在收到我方支付的款项后在出租方要求的时间内将已收款项划转出租方指定账户。若出租方和我方对租赁权交付有异议的，由我方与出租方自行解决，贵司不承担责任。

6、我方知悉并承诺：租赁房屋招租用途仅限商业、居民服务、批发、零售（不含餐饮）。我方保证在该租赁房屋所规定的用途范围内，按国家规定和《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依法经营，自行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和支付相关费用，且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开业的证照等审批手续，否则视我方违约。
7、若我方成为承租人，我方承诺并保证：我方未事先征得出租人及按规定应报经有关部门核准的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结构和使用性质。我方如需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或增扩设备时，应事先征得出租人的书面同意，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办理审批同意手续后，方可进行。其所有费用全部由我方承担，出租人不承担任何费用。

租赁期满后，我方除对自行安装的设备可拆除外，其余设施及装修均不得拆除和破坏，无偿归出租人所有。
8、若我方成为承租人，我方承诺并保证：在租赁期内，出租房屋不得转租。如我方擅自转租的，转租行为无效。出租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收回房屋。
9、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给交易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承诺人（盖章）：

                           代表人（签字）：

20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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